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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的政治決策程序與法律的制定＊

J．A．Oliveira Rocha＊＊

一 、引言

把立法過程納入政治決策程序裏，絕非易事。之所以困難，是因爲在那些對

“政策學”早已進行研究的國家裏，法律並不是施行政策的專有工具。此外，在

強調法治主義的國家裏，譬如葡國①，人們認定法律是實施政治決定和規範公民

行爲的唯一合適的方式。這個所謂“法治範例”是歐洲大陸的主流觀念，A．

Hes pan h a（ 1 9 8 6年的作品第64頁）對其作如下的描寫：

“那就是法律是一種規範紀律的基本技術；政權與公民間的所有的溝通，都

必須通過法律而進行；法律是政權規範公民行爲的唯一的方式；公民對政權

的所有要求都必須受法律槪念的規範或制約”。

如果我們從歷史角度分析該思想，我們就會發現，它與自由主義思想以及法

律是全民意願的理論是相聯的。另一方面，法律社會學早已表明有一種社會和經

濟的自我規範的自然進程的存在②而法律並不一定是啓動某一經濟或社會政策發

展的最合適的手段。

＊本文 原爲 作者 爲澳 門法 律現 代化 辦公 室於 1 9 90年 1 2月 1 0日至 1 5日擧 辦的 “澳 門

的法律與過渡期”研討會而準備的一篇講稿。

＊＊行政學博士，澳門大學敎授。

①幸好這觀念經已過去，因此，在葡國部長委員會於89年2月8日所提交的第1 5／DB／

89號決議上可以見到寫着：“立法的汚染對經濟及科技的層面尤其有害，過多的規條一直

成爲經濟及科技發展政策以及革新過程的窒碍。”決議還堅持規範性條文的制訂和宣傳必須

合理，以增加其實效。

②根據 B oa v e n t ura S．San t os （蘇保榮，1 991 年）的結論，這在文化分離的社會裏尤

其如此。按這位著名的法律社會學家的說法，澳門存在着多種的規範性命令，儘管政府控制

着施行法律的執行工具，官方的法律命令可能是最次要和最乏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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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並不意味着在很多國家裏法律不再是落實政治决策的一個慣常的程序。在

這種情况下，法律學家不能再是社會領域的工程師③而必須成爲不單在立法政策

和技術範圍的專家，更且要專注於那些備受管制的範圍的立法（Mazu r，1 98

9年）。這位作者還認爲，制定法律的專家應懂得回答下列問題：

1．現行法律是必不可少的，或是能以其它方式來落實政策？

2．是否合法，亦即法律制定的合法性如何？

3．是否能得到一般人的理解？

4．是否有成效？

儘管有局限，儘管認爲最好的法律是沒有法律，且會出現失控，法律仍然是

歐洲大陸政治體系中實施公共政策的最重要的工具。因此，將立法工作納入公共

政策理論之中，是當務之急。

爲此，我們沿用傳統的分類法④闡述公共政策理論：

——政策的形成。

——政策的制定。

——政策的合法化。

——政策的實施。

——政策的評價與控制。

二 、政策的形成

公共政策不能憑空造出，而是需要一定的環境。這個環境的最主要表徵元素

就是政治文化，按照Almon d和 Ve r ba（ 1 9 63年）的解釋，那就是將個人

與政治體系聯系在一起的的態度、情感和價值觀。

Almond和Ver ba把政治文化分成三種基本類型 ：1．地區型，人們對行政

管理機構沒有太大的期望，一般來說，他們不參與政治行政的運作 ；2．服從型，

人們明白行政管理的工作，但並不參與其中；3．參與型 ，人們積極參與政治。

③根 據8 9 年 1 0 月 4 日發 出 的第 1 1 4 ／GM／8 9 號批 示， 法 律現 代 化辦 公室 的 設立 不 單

是基於要推展立法方面的研究，同樣是要利用法律界的人力資源來檢討澳門司法制度內的各

個主要分支系統，法律界的參與是必需的。

④參閱 A n d e r s o n （ 1 9 8 9 年） 作 品 及 We i n e r e V i n i n g（1 9 8 9年）的作品，其他

有關對政治過程理論的新說可參閱 S a b a t i e r （ 1 9 9 1 年 ） 及 N a g e l （ 1 9 9 0 年 ）

的作品。

如同其自身槪念所表明的那樣，服從型政治文化所構成的環境最適於把法律

作爲確定和落實公共政策的方式。事實上，在服從型政治中，法律更富於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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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在有廣泛參與的政治體系裏，法律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是不需的。在那些

政治文化主要爲服從型的歐洲大陸國家裏，法律在政治決策過程中佔據了中心地

位，因爲其人民認同國家是有權支配大衆的意願。

政策的形成同樣有賴於一定的政治制度，亦即有賴於特定的、其構成具有某

種民主形式的政治結構。由此，在那些政治分化和決策過程分散的民主制度裏，

用 L i j p h a r t （ 1 98 4年）的話來說，政策必須得到廣泛的贊同；以及爲了

能更切實有效，政策不能採用法律的形式。與此相反，在那些人口單一，服從多

數、派別不起作用的民主政制裏，假定法律已代表大衆的意願，以法律形式推行

政策是最簡單不過的了⑤。

總而言之，公共政策形成於特定的文化環境和特定的政治結構，但議事日程

的制定並不是政府計劃的合乎邏輯的結果。政府計劃的實施並不取決於邏輯的標

准或時間次序，而只是與政治經濟周期有關⑥。

三 、政策的制定

當事情觸及政治制度，即當把事情編入日程表的時候，就要制定接着推行的

政策。

這個階段料想就是一個決策過程。總的來說，我們認爲决策過程有三個基本

模式：

1．情理模式。

2．累加多數或談判模式。

3．組織或習慣模式。

在現實中，多數的情况都是按組織習慣而編排決策。至於那些未被編排的決

策，則爭取它們至少是合情理的（S i mon，1 959年），即必須選擇那最適合

達到目標的，其中當要考慮到成本與效益的問題。然而事實上，人與組織一樣，

其理性是有局限的，所能考慮的選擇是爲數有限的，而這些選擇也是以前政策所

累積的。

⑤英國是這種理論的一個例外，儘管它是一種古典民主派的形式，以服從多數的規則爲基礎，

但其法律中却沒有用以確定公共政策的最重要的條文。這個情況乃與其參與式政治文化及“

習慣法”的傳統有關。

⑥施華高Cavaco S i l va曾精警地演譯過這理論，指出政治家是爲尋求社會利益而奉獻其生的

動物的說法今天已被視爲一個神話；政治家找尋選擧的回報，即“趨向於選擇有直接即時利

益的機會，選擇易收益及代價是非直接，即時的而又不容易辨認的”。

如要介定官僚們，即其官位不直接依靠選擧而保持的人，的政策的話，他們的表現同樣

是“根據個人的目的，包括保留權力，個人晋升及最大的物質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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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將這些模式應用於政治決策過程，我們就會發現，存在着以理性的

方式編寫政策的傾向；然而，這是不太現實的。事實上，決策過程就是各種模式

相互作用的結果。

理論上，決策人並不是絕對化的理性人，他們亦置身於組織之中，並要承受

和容忍與關係人打交道的壓力。有些情况下又須做出承諾，建立聯盟關係，等待

從當時來看並非最好然而是可能的機會。此外，官僚機構利用習慣的經驗，亦即

援引先例處理不確定的事項，試圖以內部習慣製造環境⑦。

決策之後，就要選擇最適合的手段將之付諸實行。

在歐洲大陸國家裏，從自由主義革命起，法律就一直是實施公共政策的最具

特權的工具，而且實際上是唯一的工具。如果說在自由主義國度裏法律行爲受制

於其自身的思想體系，那麼在“福利國家”裏其重要性則要大得多。實施新法改

善社會，成了當時的目標。

八十年代的非規範化運動削弱了法律的作用。人們現在認爲，法律條文愈多

，行政管理機構就愈臃腫，公民的自由亦就愈少（P e r row語）；大部份管制經

濟活動的法律條文是爲壟斷集團服務的（S t i g l e r 的論點）；社會和經濟活動

能自然地自我規範；司法技術不太可能對立於附屬的政治文化。

隨着“法治範例”重要性的削弱，把法律作爲制定和實施公共政策的工具的

作法，轉而受到特殊的關注。

在 澳 門 ， 1 9 9 1 年 7 月 3 日 所 頒 佈 的 第 1 0 8 ／GM／ 9 1 號 批 示 明 顯 地

表達了上述的憂慮，批示的內容是希望令到法律條文的制定程序合理化。批示規

定草擬法令之前須先研究其合理性，其目的，其後果及其選擇的理由。批示還規

定要作出一項有關成本與效益的分析⑧。

總的來說，在“草擬”法例之前，有必要先回答一系列的問題（T hor t on

， 1 9 8 7 年 ） ：

1．第一個問題乃關乎法律是否必要，當然通常都寧取其他方法而非法律來施

行政策。

2．進而應檢查一下其可行性。
3．最後應評估一下所規劃的措施可能造成的影響，亦即對法律的作用過程做

一個模擬測試。這一種測試可以是將某一“草案”付諸具體的情况加以試

行；然後加以推廣並計算所採取的措施對社會和經濟的影響。在像澳門目

前所處的過渡時期裏，這種分析或許是非常困難的，但對於避免無實際用

處的立法來說，同樣也是非常必要的。

⑦如果我們將組織語言轉換成法律語言就會發覺法律就是多方利益的組成的最可能和最合理的

結果，期望它的執行能形成習慣和程式化行爲，減少不確定性。

⑧關於法律制定的技術，請參閱我們的作品《法案起草註解》。作品內提及一個關於法律制定

的適當程序的多個階段：有關方面的建議，對立法事項範圍及現有司法條件的分析，設計、

起草法案及通過一項核對準則加以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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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門，存在很多不當，甚至無用的立法範圍。一般來說是指經濟方面的立

法，而主要就是對投資方面的鼓勵。例如，關於財政鼓勵方面（1 987年1 2

月 2 1 日 第 7 1 ／ 8 7／M 號法令），只不過是有一項信貸批給的申請，也因沒

有依法立約而被拒。（Margar ida Proenç a ， 1 9 9 2）。

四、政策的合法化

當一個制度有能力令人對其政治機構產生及維持信任，認爲是最適合其所處

的社會時，就會提及政治的合法性問題⑨。關於制定法律的問題，Rogé r i o

Soares （ 1 9 8 6年）談及了以下的必要性：

“立法見解保証得到多種前景，當法律越能回應社會的多元化那前景的種類

則越繁多，並能夠刺激起輿論決議以便能眞正控制及可能對其他環境施加反

作用力。”

在一個像澳門的，利害關係迴異並處於急劇過渡之中的，政治制度裏，尋求

政治上的合法性應成爲一種經常性的關切。最好的法律，亦即最切實有效的法律

，可以不是那些在技術上盡善盡美的，而是那些得到廣泛贊同、並具備條件超越

習慣方式而持久存在的法律。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公衆的參與，就必須不斷地

進行協商，使環境與政治決策系統之間有一個回饋的過程 ⑩ 。

合法性的問題還涉及另一種與那過程的規律性有關的考慮，譬如其與憲法的

相容性，對葡國賴以凝聚的法規的尊重，對綱要法的適應，對各種機構擁有的職

權的尊重以及法規與相關原法律的一致性。如果以一種簡明的方法而且不苛求法

學嚴謹性的話，我們可以說，這些問題與立法權和行政權的法規方式問題緊密相
關。運用 Maria dos Prazeres Beleza博士（1 9 89年）的分類學，我們

可以將澳門的立法程序作如下劃分：

1．立法會的法律

澳門組 織章程 （2月 1 7 日的第 1 ／ 7 6號 法律頒 佈的 ，9月 1 7日 的第 5

3／ 7 9號法律 和5月 1 0日的 第 1 3／ 90號 法律對 之做了修 訂）認 定下列 事

項屬立法會職權範圍並將之納入法律之列：

＊立法會專有的立法權限範圍（澳門組織章程第31 條2款），例如有關選擧和

議員章程的立法 。

⑨關於政治合法性的問題以及多元民主政治中有待解決的問題，可參閱 Do g a n （ 1 9 8 8 年 ）

及 L i pset （ 1 9 8 1 年 ） 等 人 的 著 作 。

⑩成立法律現代化諮詢委員會的第 6 2 ／G M／ 9 0 號 （ 9 0 年 6 月 4 日 ）批示在某方面表達

了上述的憂慮，委員會有權“對在法律現代化的基礎上作的政治抉擇與過渡過程的其他方面

的交接事情提出意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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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保留的立法權限範圍（澳門組織章程第31 條3款）：所載明的事項只能
在事先得到立法會授權的情況下才能由總督頒佈法令。

＊訂定澳門的社會、經濟、財政和行政管理政策的總體方針。澳門組織章程隻字

未提由法令的形式來充實這些總體方針的可能性。事實上，章程第1 3條第3

款僅僅提到共和國主權機構的綱要法可由法令加以充實。無論如何理解，這些

事項都只能由嚴密執行的規定加以規範，8月20日的第47／ 90／M號法

令第7條將這種規定稱之爲對外規則性之補充批示。

2 ．總督的法令

＊與立法會權限並行的立法權限（澳門組織章程第1 3條1 款）。

＊得到立法會授權許可或當立法會解散時行使的立法權限（澳門組織章程第1 3

條1 款將之轉到該章程的第31 條3款處理）。這些法令受制於相應的立法授

權法 。

＊專有的立法權限（澳門組織章程第1 3條3款）：與行政機構的內部組織和運

行有關的事項，以及所謂的補充性法令或用以充實共和國主權機構的綱要法律

的法令。在這最後一種情況裏，總督的法令受制於綱要法。

3 ．制訂規章的權力

根據澳門組織章程第1 6條第1 款c 項的規定，總督有權爲實施在當地生效

但欠缺規章的法律及其他法規而制訂規章。然而，總督可以通過頒發訓令或組織

及規範行政機關的法令，授權各政務司執行職務。

一般習慣於將自治獨立的法規以及補充性的或執行性的法規區別開來。前者

的目的並不是爲了完美地執行某一法律，而是要建立某一特定事項的司法規程，

因而不能包括法律專有範圍，也不能包括缺乏立法許可的事項。而後者則僅僅是

爲了完美地執行法律。

在澳門的政治制度裏這些規章在形式上有兩種類型：訓令與批示（澳門組織

章 程 第 1 6條 1 款 ） 。

儘管我們覺得訓令比較鄭重一些，但對於選擇哪一種形式都沒有任何規定。

此外，各個政務司在執行由總督授權的職務時，一直都是採用批示的形式。

不論採納何種級別制，批示可以廢除訓令的做法似乎都是不恰當的。

五 、政策的實施

除了上述情況之外，還有一些情況會影響法律的效用。本人在此主要指對法

律的明確程度的要求，無論是其要達到的目的還是其內容方面的，都要做到普羅

大衆能夠理解；因此，所使用的語法應是簡明而又嚴格的，在技術上正確無誤，

沒有語義上的含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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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到明確性和嚴格性，就要預先對那些將要廢除和保留的東西加以審定。

系統化方面的要求同樣與明確性聯系在一起，亦即，對法律加以整理使之符合科

學標准（11）。

雖然法律要有效用就應該是要得到廣泛的贊同和享有政治上的合法性，日常

的行爲亦需有配合的裝備對之加以管治，以防止法律淪爲純粹的一項意向聲明（12）

。另一方面，不應要求公共行政在法律運作中做出過火的努力。譬如，不完善的

法規、不符合公衆意願的廢除或不正確的修訂，都將給法律的實施帶來困難。這

類困難將會阻碍法院實施法律（W i e l i n g e r ， 1 981 年）。

六 、政策評價與控制

評價與控制是政策程序中的最重要的時刻。因此，在純立法性的工作中，同

樣需要建立控制其效率和評價其影響的機制。只有這樣才有可能發現和糾正立法

的負面作用，改善法律的實施條件，找出立法的需要，作出簡明的撤消。

然而，控制與評價的成功，有賴於是否存在可信賴的標準，是否能夠測量其

結果，在公共政策領域要做到這一點並非一定容易。而且，還有義務對議會介紹

其成果。無論如何，各個公共部門應具備研究其影響的條件，包括對結果的分析

，與法律執行者的會晤，直至對意見的研究，計算實施的代價以及計算產生的副

效果和超乎意料的效果。（ L y n n， 1 9 8 7 年 ） 。

在一個像澳門這樣的情况裏，控制與評價是極其重要的（13）。

七 、結論

我們並不意圖透過上文的分析把立法程序縮變爲落實政策的一個純粹技術。

法律有其本身的自主性，另一方面，除法律外，還有其他實施政策的工具。

倘採用法律的形式就要着重司法準則必須回應其試圖塑做的社會的價值觀，

必須反映其所尋求的公正。否則的話，旣沒有公正，也沒有效率。

（11）關於系統 化問題 ，可參 閱 Mene z es Co r d e i r o （ 1 98 6年） 的作品 。

（12）應當提醒一下，沒有公務員的參與就沒有有效的公共政策。倘這些公務員不肯定這個變化，

就會出現各種令一切保留不變的官僚形式或是那政策會引起在決定過程中未預見到的混亂（

R ocha ， 1 9 9 0 年 ）。

（13）澳門 並 沒有 任 何 負責 控 制 和評 價 的 機構 。 然 而， 9 1 年 6月 3日的 第 1 06／GM／ 9 1 號

批示規定公衆服務曁諮詢中心必須就其處理的投訴，申駁，建議，批評及諮詢個案提交季度

報吿，如果處理得當，可作爲評價有關法例是否恰當以及控制其實效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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